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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 113 年度  高教深耕計畫 - 執行成果紀錄 

分項計畫 3-3.3：提升職涯關鍵力、優化創業培力基地 

活動名稱 司法數位化下法律人之因應 

活動日期 113 年 11 月 12 日 

活動時間 下午 8 時 10 分~下午 22 時 10 分 

活動地點 民生校區教學大樓 2F11 室 

活動內容 一、 活動說明： 

黃馨萱律師於 108 年同時考取律師及書記官資格，隨後選擇從事書記官工作，並

在職場中親身見證了司法數位化的變革。在司法院推動司法數位化的背景下，黃律

師結合自身經驗，與學生分享了如何在大學期間提前了解這一趨勢。她建議學生可

以透過修讀與數位法務相關的課程、參與法律科技論壇，或是實習於數位化程度較

高的法律單位，以建立對司法數位化的初步認識，並在未來職涯中掌握優勢。 

 

針對實務中卷證資料的數位化，她分享了書記官如何透過數位系統，將傳統的紙本

卷證轉換為電子檔案，並優化歸檔、調閱和分析的流程，提升案件處理的效率。數

位化系統不僅簡化了書記官的工作流程，也讓律師在辦案時能更迅速地掌握卷宗內

容，提升工作效率與協作性。在會議中，同學們踴躍提問，包括如何在開庭中快速

掌握案情、書記官對律師的支持作用等。此外，有同學詢問書記官和公證人考試的

差異。黃律師指出，書記官主要負責法庭事務和卷證處理，而公證人則專注於核證

文件的真實性和法律效力。 

 

黃律師也強調，司法數位化是不可逆的趨勢，具備數位技能的法律專業人才將更具

職場競爭力。同學們不僅要在校期間加深對數位技術的理解，更應該關注數位技術

在司法領域中的應用，這將成為未來職場的重要優勢。她的演講讓與會同學深刻體

會到司法數位化對於法務工作的深遠影響，並為自身的職涯規劃帶來了許多啟發。 

 

二、 主講人：黃馨萱律師 

三、 活動流程： 

20:10-21:00 

針對司法數位化有所了解，並且未來擔任實務工作，如何將卷證資料加以數位化，

與會同學踴躍發言，針對書記官如何在開庭中掌握案情、書記官工作對於律師工作

之幫助。 

21:00-22:10 書記官與公證人考試之差別等問題詢問，對於同學未來職場競爭力，

以及司法數位化等重大趨勢，都有很深入的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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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成效 一、活動參與人次：60 人 

二、活動整體滿意度：4.5 

活動照片 

（至少 2 張並檢

附說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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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紀錄：沈宛璇  


